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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湖北秭归经济开发区区域节能评估报告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相关部门：

《湖北秭归经济开发区区域节能评估报告》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湖北秭归经济开发区区域节能评估报告（简本）

                       秭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2月17日

附件

湖北秭归经济开发区
区域节能评估报告
（简本）
湖北秭归经济开发区

湖北广伦达工程项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一、总论

湖北秭归经济开发区是1992年5月县人民政府以秭政文〔1992〕24号批准正式建立的，湖北省人民政府于2021年6月9号以鄂政函〔2021〕79号文件批复同意湖北秭归经济开发区扩区调区，核准面积调整至568.10公顷。

评估范围为扩区调区之后的湖北秭归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秭归经济开发区”）的 “一区两园”， 即西楚工业园、九里工业园，总规划面积568.10公顷。其中九里工业园东至凤仪东路，南至建坪路，西至翻坝高速，北至二圣路，面积540.43公顷；西楚工业园东至西楚路，南至西楚二路，西至范郭线，北至西楚路，面积27.67公顷。

二、区域产业概况及发展规划

2020年秭归经济开发区全年GDP为13.92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0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4.85亿元。

九里工业园内现有企业34家，现状产业以食品、建材、电子为主；西楚工业园内企业主要以秭归县屈姑食品有限公司、秭归县帝元食品罐头有限责任公司为主。

秭归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方向：转型升级发展传统产业，发展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产业、新型建材产业、装备制造产业；优先发展光电信息产业；积极培育大数据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商贸服务、金融服务的现代服务体系。

九里工业园是以光电信息产业为核心，大数据突破方向兼顾纺织服装加工、新型建材备制造和绿色食品加工的综合性产业园区。

西楚工业园主要进行特色农产品加工，已有很好的基础，规划仍然以绿色食品加工为主。

三、区域能源概况及发展规划

根据统计，2020年秭归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为147011.74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混合煤）消费量为149723.5吨，折标煤量为100441.65吨标准煤；天然气消费量为700.28万立方米，折标煤量为8700.81吨标准煤；汽油消费量为6吨，折标煤量为8.83吨标准煤；柴油消费量为793.77吨，折标煤量为1156.60吨标准煤；电力消费量为29864.81万千瓦时，折标煤量为36703.85吨标准煤。区域能源供应与规划如下：

（一）供水情况。

九里工业园、西楚工业园由一水厂和三水厂供水，其中一水厂供水能力0.5 万m3/d，水源为羊子沟水库；三水厂位于九里生态工业园附近，供水能力1.2万m3/d，水源为茅坪河。规划保留一水厂和三水厂，作为备用水源水厂建设用地。规划九里工业园、西楚工业园近期由二水厂供给，远期由二水厂和银杏沱新建四水厂共同供给。

（二）供电情况。

九里工业园电源来自于建东110kV变电站，主变容量为50MVA。

西楚工业园电源来自于金缸城110kV变电站，主变容量为51.5MVA。

于九里工业园北部凤仪路东侧规划一处35kV直供变电站，用地面积1.59公顷，主变容量为1×31.5MVA；于凤仪大道于高速交汇处规划一处110kV开发区变电站，用地面积3.84公顷，主变容量分别为3×50MVA。

（三）供气情况。

九里工业园、西楚工业园的天然气由秭归科力生天然气有限公司采用压缩天然气供气方式提供。

规划在九里工业园西南部建设九里天然气门站一座，输气管道全长30km，未建成之前，园区内的燃气气源仍采用压缩天然气供气方式。

四、区域“十四五”期间用能预测与总量控制分析

受疫情影响，2020年整个秭归工业总产值严重下降，评估期内秭归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2021年按26.94%、正常年按每年18.93%；经济开发区生产总值增长率2021年按40%、正常年按每年16.7%；工业总产值增长率2021年按90%、正常年按每年17.9%进行测算，因2020年疫情的影响，2021年的下达生产总值指标按照增长率26.94%来计算得出2021—2025年数据。到2025年生产总值：157.55×（1+26.94%）×（1+18.93%）4=400.12亿元，按不变价核算生产总值不变价为256.75亿元。

截止到目前为止，宜昌市“十四五”能源消费增量控制目标尚未下达，根据2016-2020年秭归县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总量使用能源需求弹性系数法预测区域能源消费总量。根据2016-2020年秭归县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总量使用能源需求弹性系数法预测如下：

	年份
	生产总值

（亿元）
	生产总值变化率
	能源消费总量

（万tce）
	能源消费量变化率
	弹性系数

	2016
	120.95
	2.0918%
	77.4
	-2.7003%
	

	2017
	123.48
	-3.8063%
	75.31
	-6.9579%
	-1.2909

	2018
	118.78
	21.3757%
	70.07
	-4.7667%
	1.8280

	2019
	144.17
	-8.2472%
	66.73
	-16.1397%
	-0.2230

	2020
	132.28
	2.0918%
	55.96
	-2.7003%
	1.9570

	平均值
	
	
	
	
	0.5678


根据计算结果，秭归经济开发区发展迅速，“十四五”期间能源消费增量控制目标取值占秭归县的半数，评估期内秭归县能源消费增量控制指标正常年按每年6.71万tce、经济开发区能源消费增量控制指标正常年按每年3.3543万tce、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费增量控制指标正常年按照3.25602万tce（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占经济开发区的97.07%）进行测算，2021年特殊年的增量控制指标为秭归县10.44万tce、经济开发区5.2178万tce、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企业为5.06492万tce计算，得出“十四五”能源消费总量。

秭归县2020-2025年期间双控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1
	能源消耗总量
	万吨标准煤
	55.90
	66.34
	73.04
	79.75
	86.46
	93.17

	2
	生产总值

(不变价)
	亿元
	132.28
	167.92
	186.72
	207.64
	230.89
	256.75

	3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0.4226
	0.3950
	0.3912
	0.3841
	0.3745
	0.3629


秭归经济开发区全区2020—2025年期间双控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1
	能源消耗

总量
	万吨标准煤
	15.14
	20.36
	23.72
	27.07
	30.43
	33.78

	2
	生产总值
	亿元
	32.77
	45.88
	53.54
	62.48
	72.92
	85.09

	3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
	吨标准煤/

万元
	0.4622
	0.4438
	0.4430
	0.4333
	0.4173
	0.3970


秭归经济开发区规上企业2020—2025年期间双控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1
	能源消耗总量
	万吨标准煤
	14.70
	19.77
	23.02
	26.28
	29.53
	32.79

	2
	工业总产值
	亿元
	32.73
	62.18
	73.32
	86.44
	101.91
	120.15

	3
	单位产值能耗
	吨标准煤

/万元
	0.4492
	0.3179
	0.3140
	0.3040
	0.2898
	0.2729


五、区域能效指标

（一）根据秭归经济开发区产值能效的计算，秭归经济开发区能耗数据见下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2020年
	2025年

	1
	秭归县万元生产总值能耗
	tce/万元
	0.4226
	0.3629

	2
	秭归经济开发区万元生产总值能耗
	tce/万元
	0.4622
	0.3970

	3
	秭归经济开发区规上企业单位产值能耗
	tce/万元
	0.4492
	0.2729


（二）区域内负面清单的评估界定。

为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鄂政办法〔2019〕44号），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开展湖北秭归经济开发区区域节能评估工作，重点分析区域用能现状，编制了区域节能评估报告用能企业负面清单，以区域节能评估报告取代负面清单外的项目节能评估文件，达到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服务企业和落实节能降耗目标任务的目的。

结合秭归经济开发区各行业用能情况，按照抓大放小，松紧适度的原则，从能源的使用、项目耗能控制、项目类型等方面制定秭归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负面清单，具体如下：

	序号
	类型

	第一类
	国家相关政策要求进行节能审查的项目

	第二类
	项目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值）大于5000tce，由省发展和改革委负责节能审查的项目

	第三类
	六大高耗能行业的项目：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第四类
	新增煤炭消费的项目

	第五类
	企业自愿要求开展节能评价审查的项目


通过简化审批环节和优化审批流程，对负面清单外项目实行项目承诺管理（《秭归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承诺表》见后面附表），以政府服务代替企业办事，全面提高能评审批效率，不断优化发展环境。

（一）审批程序。

（1）企业参照《湖北秭归经济开发区区域节能评估报告》负面清单，在负面清单外的项目，由企业填报《秭归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承诺表》，报送至节能行政主管部门秭归县发展和改革局。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单位申请节能审查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①《秭归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承诺表》；

②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纳入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统一管理，实行网上受理、办理、监管和服务，实现审查过程和结果的可查询、可监督。

（3）节能行政主管部门秭归县发展和改革局收到企业报送的材料后，对企业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查。节能行政主管部门主要依据以下条件对项目进行审查：

①项目能源消费增量在《湖北秭归经济开发区区域节能评估报告》负面清单外；

②项目依据的法律、法规、节能设计标准、规范等准确适用；

③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产值能耗水平符合国家相关节能标准；

④报送材料提出的产品、使用的技术、工艺、设备等先进、节能，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⑤项目的能源消费量和能效水平满足本地区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管理要求。

（4）节能主管部门出具审查意见。节能主管部门在收到企业报送的节能审查材料后，并通过审查的项目，形成节能审查意见。节能审查意见自印发之日起2年内有效。

（5）通过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内容、能效水平等发生重大变动的，企业应向节能主管部门提出变更申请。

（6）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能审查通过

①使用国家和省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用能设备的；

②用能设备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

③产品不符合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的；

④不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节能要求。
六、区域节能措施

根据区域内产业特点，整理了重点领域节能技术措施和重点行业节能技术措施等各行业主要节能技术措施；能源管理体系、信息化能源管理系统和生产成本数字化管理系统等方面的节能管理措施；以及节能工程与用能结构优化措施。通过严格执行各项节能措施，将节能工作落实到实处。

七、结论建议

结论：根据秭归县区域内行业用能特点，预测秭归县2025年用能控制指标为93.17万吨标准煤，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为0.3629吨标准煤/万元；经济开发区2025年用能控制指标为33.78万吨标准煤，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为0.3970吨标准煤/万元；经济开发区规上企业2025年用能控制指标为32.79万吨标准煤，单位产值能耗为0.2729吨标准煤/万元。

建议：

1.建立区域内能源管理系统，对用能总量和用能指标进行实时监控及调阅分析，做好“双控”及“平衡”工作。

2.严格按照“负面清单”和“能效指南”内容开展项目节能审查工作。

3.在项目审查过程中，应及时跟踪国家、省、市、区各级部门相关产业政策和导向目录的发布，及时调整负面清单和能效指南。

4.严格执行节能监察，加强对项目建成投产前、投产运行后的全过程监管，确保各项节能措施落实到位。

5.在区域能评改革过程中，高效服务行业。通过简化审批环节和优化审批流程，全面提高能评审批效率，不断优化发展环境。

6.招商的新增产业以低耗能高产值的产业为主。

湖北秭归经济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承诺表

项目名称：                                填表日期：      

	项目概况
	项目建设单位
	（盖章）
	法人代码
	

	
	项目所属行业及代码
	
	项目代码
	

	
	单位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建设地点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其他
	项目总投资
	

	
	投资管理类别
	□审批          □核准          □备案

	
	建筑面积（m2）
	

	
	建设规模、主要内容和主要用能设备情况
	

	年耗能量
	能源种类
	计量

单位
	年消耗

实物量
	折标

系数
	折标准煤量

（吨标准煤）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耗能工质种类
	计量

单位
	年消耗

实物量
	折标

系数
	折标准煤量

（吨标准煤）

	
	
	
	
	
	

	
	
	
	
	
	

	
	
	
	
	
	

	
	年耗能工质总量（吨标准煤）
	

	
	项目年综合能耗（吨标准煤）
	

	项目节能措施简述（采用的节能设计标准、规范以及节能新技术、新产品等，并说明项目能源利用效率）：



	本单位郑重承诺：

1、本单位所提供的材料及数据真实有效。

2、本项目不属于区域能评确定的重点行业范围。

3、本项目不属于国家和省最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淘汰类项目，且符合地方产业政策，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要求。

4、本项目单位产品能耗、电耗、水耗达到国家、省行业能耗准入标准（没有准入标准的，执行限额标准或地方能效指南）。

5、本项目主要用能设备选择符合国家相关节能技术标准，无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落后设备。

6、本项目达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可控制在             吨标准煤（当量值）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为               吨标准煤/万元（保留三位小数）。

7、本项目新增变压器容量为             kVA ，新增变压器型号为                     。

8、按规定配备相应的能源计量器具，落实能源计量管理。

9、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将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节能法律法规政策；建成投产后严格履行报告义务，自觉配合相关检查、监察。

企业负责人（签字）：                   企业（盖章）




备注：（1）能源种类、耗能工质种类要齐全，不得遗漏。

（2）各种能源及耗能工质折标准煤参考系数参照《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

抄送：县委办公室。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秭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2月17日印发



